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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章程發佈日期，本公司的註冊股本為人民幣165,000,000元，分為
165,000,000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元的內資股。

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則本公司於緊隨全球發售後的股本將會如下：

股份數目 股份說明
佔股本總額
概約百分比

157,929,000 內資股 67.0%

70,710,000 本公司根據全球發售將予發行的H股 30.0%

7,071,000 本公司（代表售股股東）根據全球發售將予提呈出售的H股(1) 3.0%

235,710,000 100%

假設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則本公司於緊隨全球發售後的股本將會如下：

股份數目 股份說明
佔股本總額
概約百分比

156,868,400 內資股 63.7%

81,316,000 本公司根據全球發售將予發行的H股 33.0%

8,131,600 本公司（代表售股股東）根據全球發售將予提呈出售的H股(1) 3.3%

246,316,000 100%

附註：

(1) 按照中國有關減少國有股份的相關法規，售股股東須各自向社保基金理事會轉讓合計相當於本公
司根據全球發售將予發行的新股數目10%的內資股或按全球發售項下的發售價向社保基金理事會支
付相等的現金，或二者結合。社保基金理事會於2013年10月22日指示我們就出售銷售股份及將自
出售銷售股份所得款項匯付至社保基金理事會指定的賬戶作出安排。請亦參閱「－減少國有股」分
節。

我們的股份

內資股及H股均屬於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H股只能以港元認購及買賣，而內
資股則只能以人民幣認購及買賣。除若干中國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外，中國法人或
自然人一般不可認購或買賣H股，而內資股則僅供中國法人或自然人、合資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及符合條件的境外策略性投資者認購及買賣。我們必須以港元支付所有H股股
息，並以人民幣支付所有內資股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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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現有內資股均由我們的發起人持有作為發起人股份（定義見中國公司法）。
根據中國公司法，發起人股份由2010年12月14日（我們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期）起
計一年內不得出售。該禁售期已於2011年12月14日屆滿。中國公司法進一步規定，公
開發行股份的公司，其在公開發行前已發行的股份在其上市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讓。
因此，本公司於上市日期前發行的股份將受該法定限制的規限，不得於上市日期起計
一年期間內轉讓。在取得國務院或其授權監管機關的批准及聯交所的同意後，內資股
可轉換成H股。

除本招股章程所述者及章程細則規定且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所概述有關向我們各
股東寄發通告及財務報告、解決爭議、股份在股東名冊不同部分註冊、股份轉讓方式
及委任收取股息代理的內容之外，我們的內資股及H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特別
是在本招股章程刊發之日後宣派、派付或作出的所有股息或分派方面的權利。然而，
內資股的轉讓須受中國法律不時施加的有關限制所規限。除全球發售外，本公司並無
建議在進行全球發售的同時或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之後的六個月內進行公開或私下
發行或配售證券。我們未批准進行全球發售以外的任何股份發行計劃。

內資股轉換為H股

轉換內資股

根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章程細則的規定，在完成必要的內部批准程序，
並經中國有關監管機關（包括中國證監會）批准後，內資股可轉換為H股，而該等經轉
換H股可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此外，該等轉換、買賣及上市須在各方面遵守
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制定的法規及相關境外證券交易所的規則、規定及程序。若
如本節所述，任何本公司內資股轉換為H股，並在聯交所以H股方式買賣，則該等轉換
及買賣須獲得中國有關監管機關（包括中國證監會）的批准。該等轉換股份在聯交所上
市須獲得聯交所批准。根據本節所述將內資股轉換為H股的方法及程序，我們可於進行
任何建議轉換前申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資股以H股方式在聯交所上市，以確保可於知會



股　本

– 242 –

聯交所及在H股股東名冊登記有關股份交付後實時完成轉換過程。由於聯交所通常會將
我們在聯交所首次上市後的任何額外股份上市視作純粹行政事宜，故於我們在香港首
次上市時毋須作出該等事先上市申請。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經轉換股份毋須
獲類別股東表決通過。任何經轉換股份在我們首次上市後在聯交所申請上市，須以公
告方式事先知會股東及公眾有關建議轉讓方可作實。

轉換機制及程序

在取得一切所需的批准後，進行轉換仍須完成下列程序：相關內資股將自內資股
股東名冊撤銷，而我們會將有關股份在於香港存置的H股股東名冊中重新登記，以及指
示香港H股證券登記處發出H股股票。在我們的H股股東名冊登記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i)我們的H股證券登記處致函聯交所，確認有關H股已妥為登記於H股股東名冊及正式
派發H股股票；及(ii)H股獲准在聯交所買賣符合上市規則及不時生效的《中央結算系統
一般規則》與《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於所轉讓股份在我們的H股股東名冊重
新登記前，有關股份不得以H股方式上市。

就我們的董事所知，我們的發起人目前無意將其持有的任何內資股轉換為H股，
惟我們的售股股東就全球發售轉換及出售並將所得款項轉讓予社保基金理事會的內資
股除外。

減少國有股

按照中國有關減少國有股份的相關法規，售股股東須各自向社保基金理事會轉讓
合計相當於本公司根據全球發售將予發行的新股數目10%的內資股（即超額配股權獲行
使前為70,710,000股H股（可予調整），而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後則為81,316,000股H

股（可予調整）），或按全球發售項下的發售價向社保基金理事會支付相等的現金，或
二者結合。根據社保基金理事會於2013年10月22日發佈的函件（社保基金發[2013]148

號），社保基金理事會指示我們(i)安排出售銷售股份，及(ii)將出售銷售股份所得款項
匯入社保基金理事會指定的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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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股東減少國有股份已於2013年7月17日獲國資委批准，而中國證監會亦於
2014年1月17日批准將該等股份轉換為H股及提呈出售銷售股份。我們獲中國法律顧問
告知，上述轉讓及轉換，及提呈出售銷售股份，均已獲中國有關機關批准，且在中國
法律下屬合法。

非境外上市股份的登記

根據中國證監會發出的《關於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股份集中登記事宜的
通知》，境外上市公司須於上市後15個營業日內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登記
其未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




